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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文件 

 

 

学位〔2025〕7号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
关于印发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 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 

各教学单位（科研机构）、各职能部门、各教辅单位： 

《山东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管理暂

行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 2025年 11月 20日召开的校长办公会议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          

2025年 11月 24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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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 
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管理暂行办法 

（修订） 

 

为贯彻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

改革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工作的要

求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正确育人导向，切实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，依法依规做好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学业水平测试，进

一步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工作，根据教育部

《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教职成〔2022〕2号）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

予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19〕20 号）和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省人

民政府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的《山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

实施细则》（鲁教研发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业水平测试的组织 

组织学业水平测试是普通高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

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中的规定程序，学生通过学业水平测试方可

向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学位申请。 

学业水平测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务处、继

续教育学院提出学位课程基本要求，统一组织。 

二、学业水平测试报考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成人高等教育拟申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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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的本科在籍学生（含高起本学生、专升本学生）。学生根据个

人实际情况，自愿报名参加考试。 

三、学业水平测试时间安排 

根据成人高等教育教学实际情况，专升本学生考试安排在相

应年级教学安排的第 4学期，高起本学生考试安排在第 8学期。 

学业水平测试未通过的，由学校组织一次补考，补考时间由

学校另行通知。未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未通过的，不再安排补考。  

在学校通知的报名期限内，学生未能按时报名参加学业水平

测试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申请学位。 

四、学业水平测试内容和考试形式 

学业水平测试内容为英语和学位课程，学位课程在制订专业

人才培养方案时确定。学业水平测试试题范围以课程教学内容为

主，考试时长为 90分钟。 

学业水平测试采取闭卷机考的方式进行，考生须按规定时间

到学校指定场所参加考试。 

五、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管理 

（一）学业水平测试满分 150 分，其中英语 30 分，学位课

程共 120分。成绩以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进行发布。 

学生在学业水平测试中有违纪作弊行为的，成绩判定为“不

通过”，并取消其补考资格。 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学生可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证

明材料，审核通过后可不参加学业水平测试中的英语科目考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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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语成绩以 30分计入总成绩。 

1.在籍期间取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三级及以上合格证或笔

试成绩 60分以上（含 60分）； 

2.已获得国民教育系列学士及以上学位； 

3.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外语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。 

（三）从 2026 级开始，已获得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学

历的，视为已通过学业水平测试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由山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

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25日印发 


